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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臺中市食安自治條例制定瘦肉精「零檢出」，保障市民健康 

一、 瘦肉精有疑慮，市府制定「零檢出」自治條例之緣起 

    瘦肉精為乙型交感神經受體致效劑，動物用藥名稱為「受體素」(又

稱瘦肉精；乙型受體素)，萊克多巴胺為常見瘦肉精之一種，其他常見乙

型受體素如克倫特羅(Clenbuterol)、沙丁胺醇(Salbutamol)等。民眾因食用

含萊克多巴胺之肉品而暴露時，可能產生不良之心臟效應，嚴重會心臟

麻痺而死。 

    現全球包含歐盟成員國、俄羅斯和中國大陸等約 160 國家，出於安

全考慮禁止使用萊克多巴胺做為豬飼料添加劑；另有其他動物實驗結

果，如：造成睪丸重量減輕、減少活動力及探索行為、產生脂肪過氧化、

酸中毒或增加壓力反應等情形，因此，放寬萊克多巴胺肉品使用及流通，

存有相關食安疑慮；對運動員而言，萊克多巴胺也是禁藥，應避免食用。

此外，尚無長期食入研究，可作為排除瘦肉精致癌風險之評估依據，爰

尚難將含瘦肉精肉品列入安全食品，對於農業及民眾生命財產安全顯具

有重大影響。 

    106 年本府修正《臺中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》(下稱本市食

安自治條例)第 6 條之 1 及第 13 條之 1 條文，規範豬肉及其製品不得含

有乙型受體素(即瘦肉精)，一律皆「零檢出」，如有檢出即依規裁罰。上

開規範，經大會三讀通過，並經行政院 106 年 9 月 19 日院臺食安字第

1060188433 號函核定在案，本府於 106 年 9 月 25 日以府授法規字第

1060207683 號令公布施行。自治條例制定內容同於 101 年 7 月中央因基

於科學證據、國際標準及國人豬肉消費量及食用豬內臟飲食習慣，採牛

豬分離政策，開放 30 月齡以下瘦肉精美牛(容許量 0.01ppm)，但禁止進

口豬肉檢出瘦肉精，而本市食安自治條例自訂有萊劑零檢出以來，至 109

年底已執行超過 3 年，本府團隊依法行政，捍衛市民健康。 

 



2 
 

二、 本市食安自治條例規範瘦肉精「零檢出」之規範重點及對象 

    本市食安自治條例早於 105 年 5 月 13 日以府授法規字第

1050090682 號令公布施行，並於 106 年為強化本市肉品衛生安全管理，

在無法提供有效科學證據的風險評估前，考量國人之膳食習慣(如餐餐

食用豬肉的頻率)、料理豬隻內臟的民情及購買豬肉再製品的習慣等，

基於食品安全、衛生管理及維護市民健康等重大公益，禁止將乙型受體

素做為豬飼料添加物，在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規定之比例原則，且無牴

觸中央法令問題下，於 106 年 9 月 25 日以府授法規字第 1060207683 號

令公告修正第 6 條之 1 及第 13 條之 1 規定(如表 1)，規範本市豬肉及其

加工製品須符合乙型受體素不得檢出，以維護市民健康，保障民眾食品

安全。 

表 1、本市食安條例第 6 條之 1 及第 13 條之 1 條文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本市食安自治條例第 6 條之 1 條文，要求轄內製造、加工、調配、

包裝、運送、貯存、販賣、輸入、輸出、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之豬肉及

條 次 條 文 內 容 

第 6 條之 1 

    製造、加工、調配、包裝、運送、貯存、販

賣、輸入、輸出、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之豬肉及

其相關產製品，不得檢出乙型受體素。 

第 13 條之 1 

    違反第六條之一規定者，依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  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中央主管機關訂定

豬肉或其相關產製品安全容許標準後，違反第六

條之一規定檢出乙型受體素含量超過安全容許

標準者，依前項規定辦理；未超過安全容許標準

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

按次處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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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相關產製品，不得檢出瘦肉精，制定後嚴格稽查及抽驗轄內流通販售

產品，避免市民健康受到不可回復之損害，並對違反規定者以第 13 條

之 1 內容，針對轄內違反第 6 條之 1 規定者，要求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

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採按次處罰，以儆效尤，藉此導正違規行為。 

 

三、 中央無預警宣布 110 年起開放萊豬並來函宣告本市食安自治條例無效 

    去(109)年 8 月 28 日蔡英文總統於總統府針對國際經貿情勢發表談

話及接受媒體相關時事提問中，無預警宣布自本(110)年 1 月 1 日起開放

萊豬進口及放寬 30 月齡以上的美國牛肉進口。隨後衛生福利部於 109

年 9 月 17 日發布修正「動物用藥殘留標準」，著手開放含有萊克多巴胺

的豬肉進口，並函文本市要求修改食安自治條例、開放含萊劑肉品。 

    本府於 109 年 9 月起，即提前整備資源，規劃全府聯合分工，超前

部署瘦肉精肉品監控措施、辦理各場域標示輔導及規劃 110 年擴大查驗

工作等，並透過跨局處會議及教育訓練，滾動式調整執行內容及挹注之

行政資源，以全力確保當萊豬新政策上路時，民眾健康及消費權益不受

影響。另，多次透過官方管道表達本市廣大支持瘦肉精零檢出之民意及

市府自始至終堅持拒絕萊劑的立場，卻仍無法讓中央以民眾健康為優

先、落實與民眾風險溝通，也未能讓中央重新審視開放萊豬的政策。 

    行政院復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以院臺食安字第 1090203692 號函告

本市食安自治條例第 6 條之 1 及第 13 條之 1 無效，片面宣告其有牴觸

食安法及憲法等疑義，此舉已嚴重侵害地方自治權限，且亦違反法治國

家之法安定性原則。本府不服上開函告無效之處分，已依訴願法規定向

行政院提出訴願，並積極展開瘦肉精把關之各項工作，另大會於 110 年

3 月 24 日第 3 屆第 7 次臨時會決議通過提案釋憲。後續本府將全力與貴

會攜手合作，邀集專家、學者共同研商釋憲，呼籲中央尊重地方自治法

規，捍衛本市應有的權利，全力維護市民健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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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本府針對含萊克多巴胺肉品之稽查管制機制及作為 

    本府於去(109)年 9 月起，為守護民眾健康及食安，提前於萊豬叩關前完

成跨局處整合資源，強化瘦肉精管控與監測，推動「畜產溯源要管控」、「肉

品產地要標示」、「市民健康要守護」、「違規查辦要落實」、「資訊公開要透明」

5 大強化作為，強化肉品從源頭到餐桌管理，擴大 10 倍查驗量能；同年底亦

增修食安檢舉獎勵規定，率先全國將萊豬檢舉案件擴大適用發放檢舉獎金，

藉此鼓勵民眾監督舉報不法，並建置「臺中市萊豬牛宣導專區」將市府全面

加嚴密集把關成果主動公開，杜絕瘦肉精影響市民及遊客健康，完善本市食

品及餐飲消費環境(如圖 1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1、本府 5 大強力作為推動示意圖 

一、 「畜產溯源要管控」：落實畜產用藥管理及肉品溯源 

(一) 落實畜產用藥管理 

    本府(農業局)落實執行畜禽產品安全及畜牧場用藥品質監測計

畫等查驗工作，並進行違法使用萊克多巴胺(瘦肉精)的監測工作，抽

驗畜牧場豬毛髮、豬血清及使用的飼料，並針對相關業者持續辦理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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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用藥教育宣導，建立合法及正確用藥觀念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2、教育講習宣導情形 

    109 年共計完成畜牧場豬毛髮、豬血清及使用飼料抽驗 1,727

件。110 年至 3 月底已完成 407 件，結果皆符合規定；另辦理業者正

確用藥教育宣導 7 場次，加強宣導用藥安全及法規說明(如圖 2)。 

 

(二) 加速推廣產銷履歷 

    本府(農業局)為持續提升可溯源追蹤之產銷履歷認證輔導，強化

在地品牌，並加強嚴格把關畜牧場源頭控管、安全用藥管理及環境永

續衛生管理，於 109 年 11 月 13 日函文本市養豬協會及產銷班班員加

入產銷履歷驗證，又於 11 月 30 日函本市各區公所協助推廣所轄畜牧

場加入產銷履歷驗證。此外，輔導本市在地特有生鮮豬肉及其加工產

品，如大安-飛天豬、養豬協會-豬市吉等，清楚標示生鮮肉品產地及

必要資訊，提供市民更多選購平台與管道並充分保障民眾選擇權，建

立消費者對於國產肉品的信心。 

    截至 110 年至 3 月底已完成輔導本市 37 家養豬農友申請國產生

鮮豬肉追溯追蹤制度(QR code)，市府將持續為溯源管理把關，保障

市民消費肉品之食安及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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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落實輸入及製造業者之肉品追溯追蹤監控 

  本市豬肉及牛肉輸入業者計 40 家，肉品製造業者計 190 家，依

現行食安法第 9 條規定，本府(衛生局)於 109 年間函知肉品輸入及製

造業者，應依規線上登錄及申報產品流向，落實產品追蹤及溯源之紀

錄，並完成稽查輔導 230 家次；110 年針對輸入業者及製造業全面啟

動無預警稽查，加強查核進貨憑證、進口報單、屠宰證明或購買單據

等肉品來源資訊，比對肉品瘦肉精檢驗報告及標示稽查，如查獲不符

規定，於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額度內(未依規定標示可裁罰 3 萬到 300

萬；標示不實可裁罰 4 萬到 400 萬)，依行政罰法，視業者違規情節

提高罰則，以為警惕。截至 3 月底已完成查核 305 家次，並執行標示

查核 530 件、肉品抽驗 167 件，結果皆符合規定(如圖 3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3、肉品輸入業產品標示稽查情形 

 

二、 「肉品產地要標示」：市府聯合強化肉品標示及查驗 

(一) 市府聯合強化肉品標示 

  為強化業者落實標示規定，促進肉品來源資訊透明，本府推出

臺中市「牛哥豬弟」肉品原產地標示(如圖 4)，供販售散裝食品及直

接供應飲食場所之業者「自主標示」張貼使用，業者及民眾亦可至

本府或食品藥物安全處網站自行下載張貼。 

  為全面輔導本市食品業者落實產地標示，除透過食品及餐飲業

相關公協會、公所、里長等管道發放宣導外，本府啟動跨局處聯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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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工，由各機關盤點所屬場域相關食品業者，動員協助宣導發放，

提供市民清楚辨識，並作為消費選擇的參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、「牛哥豬弟」肉品安心標示貼紙圖 

 

(二) 設置 29 區肉品標示示範區 

  為提升食品業者落實標示法規規定，本府衛生局結合經發局跟

里長共同輔導，109 年度於本市各行政區之傳統市場、百貨、夜市、

商圈及美食街等場域，成立 33 處「肉品標示示範區」。為讓市民清

楚辨識，本府設計製作醒目宣導布條，懸掛於肉品標示示範區入口

處，成為各場域標示學習之對象，並鼓勵民眾優先採購本土肉品、

安心消費。 

 

(三) 全府動員加強查驗力度 

  本府聯合 29 局處，啟動各場域如校園、機構(長照、社福機構等)、

市場、夜市、百貨商圈等場域，動員相關局處聯合分工，透過業者

提供進貨憑證、進口報單、屠宰證明或購買單據等資訊，比對肉品

原產地國資訊執行肉品原產地標示輔導，109 年計已完成輔導餐飲、

販售食品業肉品標示 2 萬 6,815 家次。 

  110 年截至 3 月底，已針對自進口源頭及製造業者、各大賣場超

市、餐飲業者，及校園、托嬰中心、產後護理之家及長照養護機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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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點等場域，共查驗 1 萬 1,062 件，包括標示查核 7,749 件、瘦肉精

快篩 2,346 件，全數均合格，另有 967 件牛豬肉品進一步檢驗，其中

821 件合格，146 件待驗中(如圖 5)。 

  如經查獲標示不符規定者，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2 條

(完整包裝食品)或第 25 條(散裝食品、直接供應飲食場所)規定，處 3

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，如經查獲標示不實者，依違反食品安

全衛生管理法第 28 條規定，處 4 萬元以上 400 萬元以下罰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5、肉品販售店家肉品快篩及標示稽查情形 

 

(四) 全國首創「牛豬產品無瘦肉精金標章」 

  牛豬產品無瘦肉精金標章申請對象為臺中市具食品業者登錄字

號、稅籍登記、商業登記或領有立案登記證明文件者，且於臺中市

販售或使用國產牛肉、豬肉及其加工製品者；業者可使用網路或紙

本向市府申請，檢附食品業者登錄字號、稅籍登記及近 3 個月內(110

年 1 月 1 日後)肉品未驗出瘦肉精的檢驗報告及牛豬肉來源產地相關

證明文件，並檢附「牛、豬肉品來源供貨商」清冊，經書面及實地

審核通過後才能核發標章。  

  110 年至 3 月底，本府已受理本市 173 家業者申請，通過業者計

84 家，審核中 27 家，另未通過申請者計 62 家，多因業者資格不符(未

使用國產原料)或未於期限內補件而退件；已通過申請標章之業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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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須接受本府追蹤管理，每半年自行送驗或出具供應商提供之未檢

出瘦肉精之合格檢驗報告，並由本府(衛生局)不定期追蹤查核及抽驗

產品，以維護肉品食安及民眾健康(如圖 6)。 

圖 6、全國首創金標章-牛豬產品無瘦肉精金標章 

 

(五) 食安檢驗量能再提升 

  本府(衛生局)具備經衛福部及全國認證基金會雙重認證之高端

食安實驗室，可自行檢驗 21 種瘦肉精(包含萊克多巴胺)，由專業食

品檢驗人員經過嚴謹的實驗流程，透過先進檢驗儀器(液相層析串聯

質譜儀 LC/MS/MS)分析，保障市民飲食安全(如圖 7)。 

  此外，為提升本市瘦肉精檢驗量能，本府於去(109)年 12 月 25

日與衛生福利部認證實驗室簽訂共同供應採購契約，以利本府各局

處會執行肉品分流送驗。另，為擴展實驗室檢驗能量，去(109)年積

極向中央申請食安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補助並獲得核定，於 110 年挹

注經費，用於畜產品動物用藥檢驗(含檢驗耗材及試劑)，並新購 1 台

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(LC/MS/MS)投入瘦肉精檢驗工作，大大提昇本

市檢驗量能及效率。 

  另，率先全國導入萊克多巴胺快篩試劑，因應大量高風險肉品

檢驗，若查有含萊克多巴胺之豬肉流入本市時，本府可先於業者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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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場利用快篩試劑檢測是否含有萊克多巴胺，現場結果若呈陽性，

則立即將該批產品暫時封存，再進一步抽樣回實驗室利用化學分析

儀器檢驗，待正式檢驗報告確定違規後，即將該批產品銷毀，避免

流入市面；已採購 7,000 片快篩試劑，配合稽查時使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7、本市食安實驗室運用先進儀器檢測瘦肉精並引進快篩試劑把關 

(六) 擴大查驗民生消費場所 

  本府於本(110)年 1 至 2 月間，配合春節專案擴大至大型量販店、

超市、超商、大型百貨商場及地區型商店等稽查(如圖 8)，嚴格查核

肉品來源並稽查標示共 366 件，均符合規定，另隨機進行肉品快篩

試驗 109 件，均為陰性，並抽驗牛、豬肉品共 55 件檢驗瘦肉精，結

果均符合規定。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8、連鎖量販店查驗及快篩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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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「市民健康要守護」：保護特殊族群全面採用國產豬 

(一) 校園午餐全面換約-全國最嚴 

  本府(教育局)於109年間函文要求各級學校午餐豬肉生鮮豬肉食

材一律採用具 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、產銷履歷農產品(TAP)標

章，或國產生鮮豬肉追溯之產品，並配合教育部 109 年 11 月 13 日

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141112 號函學校午餐契約範本之修正，修訂本

市學校午餐契約範本，並於 109 年 12 月完成全市團膳午餐供應契約

修正。 

  本府為讓不符合規定之食材無法進入校園，要求各校每日將食

材資訊上傳至教育部校園食材登錄平台，並由本府(教育局)每日指派

專人督導確認各校午餐食材(含豬牛肉品及其製產品)。供應業者倘

「豬肉及其加工(再製)品未使用國產在地之產品」及「有混充或假冒

上述產品供貨不實情節」，依契約罰則加重為記點 20 點，並立即終

止契約(如圖 9)。 

  110 年已完成 361 家次校園午餐供應廠商契約、業者菜單上之肉

品來源產地及登錄肉品來源於校園食材登錄平台之查核，並將持續不

定時稽查抽驗，以維護校園食安，保障學童健康、讓家長安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9、「堅守食安 校園拒萊」護食安宣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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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輔導特殊場域使用國產豬肉 

  針對托嬰中心、產後護理之家、醫院、社區服務據點、老人福

利機構等特殊族群服務機構(單位)，本府於 109 年已統一設計契約範

本，供各機關使用，以契約規範供應商使用國產肉品，或列入年度

督導、查核、輔導重點中，規範相關場域使用國產肉品製售食品，

讓民眾能吃得安心。 

  為加強肉品產地標示法規及政策宣導，本府(社會局)特邀集 166

家托嬰中心、64 家老人福利機構、17 家身障福利機構、7 家兒少安

置機構及 1 家婦女安置機構，辦理瘦肉精食安監控說明會，輔導各

機構使用國產豬肉，並辦理相關機構供餐訪視，了解落實情形，共

同為民眾健康及食安努力(如圖 10)。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圖 10、兒少安置機構供餐訪視(左)及食安宣導說明會(右) 

 

四、 「違規查辦要落實」：全民監督食安拒絕瘦肉精肉品 

  本府率先全國將豬肉類食品含有萊克多巴胺或其它乙型受體素

違規案列為重大食安案件，民眾未來檢舉該類案件，經衛生局查獲屬

實並裁罰確定，即可依「臺中市檢舉重大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案

件獎勵辦法」按照實收罰鍰金額 70%發給獎金，另得視檢舉人之貢獻

程度加發 10 萬至 400 萬獎金，擴大市民參與監督與市府嚴查，共同

維護食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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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1、本府「拒萊瘦肉精 檢舉有獎金」宣導圖卡 

 

  市民可透過臺中市民一碼通 1999 專線或 0800-451-102 免付費電

話提供具體情資，只要是未經有關機關發現的違法案件，可採書面或

言詞口頭方式向衛生局提供具體事證，並留具真實姓名及資料，即完

成受理，對於個資等相關資料，市府將依法保密(如圖 11)。 

 

五、 「資訊公開要透明」：肉品標示查驗結果資訊看得到 

  為使本府萊豬牛開放進口之各項政策作為讓市民了解，並知悉市

售牛豬肉品等產品之抽驗及標示稽查結果，依本市食安自治條例第 8

條規定，本府已於官網建置「臺中市萊豬牛宣導專區」(如圖 12)，整

合跨局處查驗成果於專區中公布，如瘦肉精抽驗結果可線上查詢檢驗

數值、原產地國或合格資訊，如有檢出超過中央容許量者，依食安法

第 44 條第 1 項規定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、2 億元以下罰鍰，並依同

法第 52 條規定沒入銷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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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2、「臺中市萊豬牛宣導專區」網頁 

 

自 110 年起加強肉品抽驗力道，已檢出 16 件牛肉產品含有微量

萊克多巴胺(明細如表 2)，雖低於法規限值，但仍公開於「萊豬牛宣

導專區」中，讓民眾能有自由選擇、消費參考之來源，鼓勵民眾一起

來關心食安、監督不法業者。 

    另專區中設有相關衛教宣導資料及「無瘦肉精金標章」申請與查

詢專區(如圖 13)，讓業者可查詢如何申請金標章、搜尋食安衛教資

料，不僅民眾可於專區中參考市府把關成果，達到資訊公開透明，更

鼓勵業者使用國產豬肉，讓更多民眾能吃到安心又安全的肉品。  

圖 13、「臺中市萊豬牛宣導專區」金標章業者查詢畫面 

金標章文字查詢 金標章地圖查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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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、本市抽驗肉品檢出 16 件含萊克多巴胺之業者名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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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結語 

本市食安自治條例制定第 6 條之 1 及第 13 條之 1，規範豬肉及其相

關製品不得含有瘦肉精，並訂有罰則，106 年經大會審議通過並三讀通

過，同年行政院並核定前揭條文內容。自實施瘦肉精零檢出條文以來，

本府努力防範及落實查驗把關，並獲得民眾高度支持與嘉許。然 109 年

8 月中央宣布 110 年開放含萊豬肉進口，並修正動物用藥殘留標準，隨

後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片面宣告本市食安自治條例無效，本府已向行政

院提出不服處分之訴願。而本市食安自治條例為大會審議通過，依據大

法官解釋，須由議會提出釋憲聲請；大會於 110 年 3 月 24 日第 3 屆第 7 

次臨時會通過提案釋憲。後續本府除持續落實各項稽查管制作為，並全

力與大會攜手合作，邀集專家、學者共同研商釋憲，呼籲中央尊重地方

自治法規，捍衛本市應有的權利，全力維護市民健康。 

 


